附件1　

　　　　
慈溪市能繁母猪临时补助申请表

	养殖场名称
	

	养殖场地址
	

	直联直报系统

畜禽养殖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	
	联系方式
	

	2022.5.31生猪实际存栏（头）
	
	2021年生猪出栏（头）
	

	2022.5.31能繁母猪实际存栏（头）
	

	申报单位意见：

我承诺我场2022年5月31日存栏能繁母猪      头，按照能繁母猪实际存栏情况申请补贴，若提供虚假数据自愿全额退回享受的补贴资金，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（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2
慈溪市能繁母猪临时补助现场审核表
	养殖场名称
	

	养殖场地址
	

	是否直联直报系统备案
	　　　　□是　　　　　□否

	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
	
	联系方式
	

	能繁母猪申报存栏量（头））
	

	现场核查情况

	能繁母猪实际存栏（头）
	
	能繁母猪补助数量（头）
	

	按照能繁母猪200元/头的补贴标准

可享受补贴资金（元）
	

	审核意见：

经审核，该养殖场2022年5月31日能繁母猪实际存栏       头，补助数量      头。按照200元/头的补贴标准可享受市级财政补助资金  　      元。

现场审核人员签名：  

养殖场负责人签名：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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